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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量論‧現量品》

第一節(Pramanasamuccaya 1.1-12)

禮敬成量、利有情、尊師、善逝、救護者，

為立量故，作集論，於此總攝諸自著。(1)

pramanabhutaya jagaddhitaisine pranamya wastre sugataya tayine |
pramanasiddhyai svamatat samuccayah karisyate viprasrtad ihaikatah ||1||

今此﹝論首﹞，為使﹝眾生﹞生淨信于世尊，以彼因果圓滿，讚說彼為成量者

(pramanabhuta)。此中，因﹝圓滿者，謂﹞意願與所作的圓滿。意願﹝圓滿，謂

世尊﹞欲利諸有情；所作﹝圓滿，謂世尊﹞是尊師，以教化眾生之故。果﹝圓滿

者，謂﹞為自與為他的圓滿。為自圓滿，以世尊依此三義而為善逝：受讚嘆義，

如具好相者；不退轉義，如根除熱病者；無餘義，如滿水之瓶。以此三義，﹝說

世尊﹞為自圓滿，而有別於外道離欲者、有學聖者及無學聖者。為他圓滿，﹝以

世尊﹞依救度﹝眾生﹞義而為救護者。

禮敬具如是勝德的尊師之後，為了成立諸量(pramana)，於此總攝《正理門論》

等自著，作《集量論》一書，以遮遣他者的量﹝論見解﹞，並顯示自身量﹝論﹞

的殊勝。﹝這也是﹞因為所量(prameya)的理解有待量﹝之本性與數目等的確

認﹞，而於此則眾說紛紜的緣故。此中，﹝有關量的數目：﹞

現量、比量二為量，

pratyaksam anumanam ca pramane

只有這兩種﹝量，亦即，現量知覺(pratyaksa)與比量推論(anumana)﹞，這是因為，

﹝自、共﹞二相為所量；

laksanadvayam | prameyam

在自相(svalaksana)與共相(samanyalaksana)之外，再沒有其他的所量。1我們將顯

示，現量以自相為境(visaya)，比量則以共相為境。﹝問：﹞若是這樣，依無常

本文譯自 Ernst Steinkellner, Dignaga’s Pramanasamuccaya, Chapter 1, pp. 1-5, in
www.oeaw.ac.at/ias/Mat/dignaga_PS_1.pdf (April 2005)。

1 《正理門論》「為自開悟，唯有現量及與比量，彼聲、喻等攝在此中，故唯二量。由此能了自、
共相故；非離此二，別有所量，為了知彼，更立餘量」(T32: 3b)。陳那先說，有關所量的正解依
待於量，這裡則以量的數目的確定取決於所量的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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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akara)識取色等物，或﹝對某物的﹞再認知又當如何呢？﹝答：﹞是有這樣

的認識，不過，

於彼﹝二相﹞結合處，無須﹝另立﹞其他量。(2)

tasya sandhane na pramanantaram na ca ||2||

因為，人先依不可說(avyapadewya)自相和色性(varnatva)共相識取該色等物，再藉

意識(manas)將無常性﹝共相﹞連結至﹝該物，形成﹞「這色等物是無常」﹝的

認識﹞。因此，無須﹝另立﹞其他量。2﹝其次，﹞

也非再認知處，

na ca punah punar abhijbane

雖然有對某對象的重複認知，仍不需﹝另立﹞其他的量。為何如此？

無窮過故，

anisthasakteh

假如認許一切識知(jbana)為量，那麼，將會有無限數的量。

如憶念等。

smrtadivat |

「憶念」(smrta)是指回憶(smrti)。諸如回憶、意欲與嗔怒等﹝識知﹞，識及一先

前已知的對象，並不是另一﹝獨立的﹞量，3﹝再認知﹞亦如是。此﹝二量﹞中，

﹝有關現量的本性：﹞

現量﹝知覺﹞離分別，

pratyaksam kalpanapodham

若某識知並無概念分別(kalpana)，它即是現量知。4如是，什麼是分別？

﹝分別﹞連繫名、種等。(3)

2 這似乎暗示，比量知可泛指概念分別所得的新的識知。
3 現量必須以先前所未知物為對象，而比量至少須產生新的識知。
4 陳那於此論對「現量」的界定極簡略。參考《正理門論》「現量除分別者，謂若有智於色等境，
遠離一切種類、名言、假立無異諸門分別，由不共緣，現現別轉，故名現量」(T32: 3b)；《入正
理論》「若有正智，於色等義，離名、種等所有分別，現現別轉，故名現量」(T32: 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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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ajatyadiyojana ||3||

在專有名詞的情況，為名稱(naman)﹝如「張三」﹞所限定的對象說為「張三」。

在種類詞的情況，為種類(jati)﹝如牛共相﹞所限定的對象說為「牛」。在屬性詞

的情況，為屬性(guna)﹝如白色﹞所限定的對象說為「白色的」。在動作詞的情

況，為動作(kriya)﹝如煮﹞所限定的對象說為「煮者」。在實體詞的情況，為實

體(dravya)﹝如杖、角﹞所限定的對象說為「持杖者」或「有角物」。5此處﹝，

即後兩種情況﹞，有人說該對象為關係(sambandha)所限定；但他人認為說，﹝在

所有這些情況，﹞所說對象為毫無指涉物的字詞所限定。6若某﹝識知﹞沒有諸

如此類的概念分別，它就是現量知覺。

﹝問：﹞現量依﹝根、境﹞二者而生，為何﹝依根﹞立名為 pratyaksa﹝「相應

於根」﹞，而不﹝依境﹞立名為 prativisaya﹝「相應於境」﹞？﹝答：﹞

以不共因故，依根建立彼﹝現量﹞之名。

asadharanahetutvad aksais tad vyapadiwyate |

不依色等境立名，是因為此等境亦共通於意識(manovijbana)和他相續識﹝，而為

此等識知共同的對象因﹞。如﹝世間﹞所見，立名(vyapadewa)依不共因﹝，不依

共因﹞，譬如，我人言「鼓聲」、「麥芽」﹝，但不言「棒聲」、「土芽」，雖說棒

與土也分別是鼓聲及麥芽的原因﹞。7現量知覺離分別，如是得成。

﹝有關「現量離分別」一義，﹞阿毘達磨論中亦言，「眼識了別(vijanati)藍色，

而非﹝了別說某物﹞是藍色」8，「關連於某對象，人有該對象﹝自身﹞的識知，

但不是﹝名身等不相應行﹞法的識知」。﹝問：﹞假如﹝現量知覺﹞全無概念分

別，為何﹝論中﹞說「五識身以﹝極微﹞積集(sabcita)為所緣」9？又說「約處自

相(ayatanasvalaksana)，說彼等﹝五識﹞以自相為對境，非約事自相

(dravyasvalaksana)」10？﹝如果五識的所緣其實是諸事自相所積聚成的共相，它

5 對陳那而言，名言與分別恆相連繫，因此界說「分別」的方式，便在於訴諸名言的分類與使用。
6 末者應該是陳那的見解。要言之，此處所說名稱、種類、屬性、動作、實體乃至關係等，都是
不同樣態的概念共相，都無實在性可言。
7 《俱舍論》如是說明為何「隨根說識」：「及不共者，謂眼唯自眼識所依，色亦通為他身眼識及
通自他意識所取，……不共因故，識得名隨根非境；如名鼓聲及麥牙等」(T29: 12c)。凡此所言，
乃有關「現量」一詞的字源學意義，依此意義所理解的現量似僅涵蓋根現量或感官知覺。實則，
本段落至第五頌所談的都是根現量。
8 《阿毗達磨識身足論》「眼識唯能了別青色，不能了別此是青色」(T26: 559b)；《俱舍論》「如
說眼識但能了青，不了是青」(T29: 52c)。
9 《俱舍論》「傳說……五識決定積集多微，方成所依所緣性故」(T29: 12a)。
10 《俱舍論》「有時眼識緣一事生，謂於爾時各別了別；有時眼識緣多事生，謂於爾時不別了別，
如遠觀察軍眾山林無量顯形珠寶聚等。應知耳等諸識亦爾。……若爾五識總緣境故，應五識身取



4

們豈不應有概念分別？答：﹞

彼處，多物所生故，以總相為自對境。(4)

tatranekarthajanyatvat svarthe samanyagocaram ||4||

由於﹝現量知係由諸極微等﹞諸多實事(dravya)所生，11論中說它於自境處以總

相(samanya)為對境，但不是說它於諸差別物中構想一無差異相。12

又﹝有關根現量的對象，於《正理門論》﹞已說：13

有法具有非一相，根非一切相皆行；

唯自證知離言相，方是色根所行境。(5)

dharmino ’nekarupasya nendriyat sarvatha gatih |
svasamvedyam hy anirdewyam rupam indriyagocarah ||5||

如是，由上可見，五根所生現量知並無概念分別(avikalpaka)。此處，這﹝「五根

所生」的﹞限定係考慮及他人的見解，實則，一切﹝種類的現量知覺﹞都沒有概

念分別。14﹝且陳述其他種類的現量知如下，﹞

意識處境物知，貪等自證，皆無分別；

manasam cartharagadisvasamvittir akalpika |

意識處若以色等境物為所緣，依現證相(anubhavakara)而﹝有意現量﹞生起，亦

無分別。復次，有關貪等的自證知(svasamvedana)，由於不待諸根的緣故，也是

共相境，非自相境。約處自相，許五識身取自相境，非事自相，斯有何失？」(T29: 3a)。另參考
《大毗婆沙論》「有說：乃至有緣十一種觸，生一身識，如乃至有緣二十種色，生一眼識。問：
云何身識緣共相境，以五識身緣自相故？答：自相有二種，一事自相，二處自相。若依事自相說
者，五識身亦緣共相。若依處自相說，則五識唯緣自相，故不相違」(T27: 65a)。依據 Hattori (1968:
89, 1.39)，文中末句「處自相」的「處」意指外處，亦即可為根所見的粗大體相，「事自相」的
「事」則指個別的極微。
11 此段落顯示，陳那似乎置定或接受極微的實在性。比較本品第二節。
12 Hattori (1968: 89-90, 1.40)參照前引《俱舍論》(T29: 3a)文句，以頌文「多物」一詞意指積集中
的諸極微，也可指如林中樹等形成一群體(group)的諸事物：‘The sense-organ does not take a single
atom nor a single member of the group for its object, but grasps many atoms or things simultaneously.
Thus, the object of the sense is the totality of individual atoms or things’。此解的問題是，陳那的「自
相」將可涵蓋諸如森林或軍隊等群體。無論如何，陳那強調，現量知覺可以無分別地以一藍色物
總相為對象，這裡並不涉及概念分別地於諸別異物中構想一無差異的共相。
13 《正理門論》「有法非一相，根非一切行，唯內證離言，是色根境界」(T32: 3b)。有關「內證」
或「自證」的問題，參見 Hattori (1968: 67)。
14 陳那應是接受以下四種現量知覺：根現量或感官知覺，意現量或意識知覺，自證現量或自證
知，定心現量或瑜伽行者的直觀。相對地，《瑜伽師地論》(T30: 357c)提及色根現量、意受現量、
世間現量﹝實即色根現量與意受現量二者﹞和清淨現量等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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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處的現量知。15同理，

瑜伽行者離師教，觀物自身﹝是現量﹞。(6)

yoginam gurunirdewavyavakirnarthamatradrk ||6||

瑜伽行者離聖教分別(agamavikalpa)，對於物自身(arthamatra)的直觀(darwana)也
是現量。﹝問：﹞如果貪等自證知(svasamvitti)是現量，則概念分別知想必也是

﹝現量﹞？﹝答：﹞這是真的，

分別於自證，許﹝現量﹞；分別故，非緣物時。

kalpanapi svasamvittav ista narthe vikalpanat |

此中﹝，概念分別知緣取﹞境物時，一如貪等﹝緣境﹞時，﹝以分別境物的緣

故，﹞並不是現量。﹝但在分別知﹞證知自身時，﹝沒有分別作用，則認許為是

現量﹞。16所以，並沒有過失。前此所說是現量，﹝以下則說明似現量：﹞

錯亂知、世俗有知、推論、推論所生果，(7)
憶念及欲求，皆似現量，為﹝分別﹞所覆。

bhrantisamvrtisajjnanam anumananumanikam ||7||
smartabhilasikam ceti pratyaksabham sataimiram |

此中，錯亂知(bhrantijbana)於陽炎等，分別為水等而生起的緣故，是似現量

(pratyaksabhasa)。17﹝世俗有知也是似現量，﹞以於世俗有(samvrtisat)處增益其

他對象，分別彼﹝世俗有﹞體相而現起的緣故。18推論﹝活動﹞及其所生果等識

知，分別先前現證的對象的緣故，也不是現量。19其次﹝論及「量即量果」說﹞，

審知有用故，﹝說為﹞量，彼實即為量果。(8)

savyaparapratitatvat pramanam phalam eva sat ||8||

實在說來，量果非如外道﹝所說，﹞是別異於量的其他物事。彼作為量果的識知

15 《正理門論》「意地亦有離諸分別，唯證行轉。又於貪等諸自證分，諸修定者離教分別，皆是
現量」(T32: 3b)。
16 《正理門論》「若於貪等諸自證分亦是現量，何故此中除分別智？不遮此中自證，現量無分別
故。但於此中了餘境分，不名現量」(T32: 3b)。
17 對陳那而言，錯亂起因於意識的作用，因此這裡的「錯亂」僅相當於《瑜伽師地論》(T30: 357c)
的想錯亂，但不包括數錯亂、形錯亂、顯錯亂及業錯亂等四者。
18 比較《正理門論》「如是一切世俗有中，瓶等、數等、舉等、有性、瓶性等智，皆似現量。於
實有中作餘行相，假合餘義分別轉故」(T32: 3bc)。
19 《正理門論》「憶念、比度、悕求、疑智、惑亂智等，於鹿愛等皆非現量，隨先所受分別轉故」
(T32: 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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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境界相(visayakara)而生起，審知﹝其似﹞有﹝緣取境物體相的﹞作用，依此假

施設(upacaryate)其為「量」，雖說它實際上並無﹝緣取﹞作用。20譬如，某一果

法似其因法而生，說為「取因相」，雖則它並沒有﹝摭取因法體相的﹞作用。此

處亦然。21

或，自證知是量果，

svasamvittih phalam vatra

識知具二種顯現相(abhasa)而生起，亦即，自顯現相﹝=見分﹞與境顯現相﹝=相
分﹞。這兩種顯現相的自證知﹝=自證分﹞即是量果。何以故？

依彼而境物決定。

tadrupo hy arthaniwcayah |

因為，當具境物﹝=內境相﹞的(savisaya)識知是對象時，我人依自證知，判別﹝這

作為內境相的﹞對象為可欲或不可欲。22另方面，當以外境為所量時，

即彼具境相是量，

visayakarataivasya pramanam

此時，不考慮識知為自身所證知的自性，而以「它之具境物顯現相」﹝一義﹞即

是量。因為，這境物

緣此﹝境相﹞而了知。(9)

tena miyate ||9||

實言之，凡某境物體相(arthakara)以白或非白等﹝相﹞顯現(pratibhati)於識知

20 《正理門論》「又於此中無別量果，以即此體似義生故；似有用故，假說為量」(T32: 3b)；《入
正理論》「於二量中，即智名果，是證相故；如有作用而顯現故，亦名為量」(T32: 12c)。又參考
《成唯識論》「外色實無，可非內識境。他心實有，寧非自所緣？誰說他心非自識境？但不說彼
是親所緣。謂識生時無實作用，非如手等親執外物，日等舒光親照外境。但如鏡等似外境現，名
了他心」(T31: 39c)。
21 依此理解，量與量果是同一識知的一體兩面：就識知似乎有緣取外境之體相的作用，說為
「量」；就識知顯現為具有外境的體相，可說外境體相已被認識，認識之目的達成，說為「量果」。
所量應即外境。
22 這似乎是否定外境下的觀點。人依照自證知所示內容，進而判別內境相為可欲或不可欲；亦
即，知覺內境相同時，也有樂、苦領受等的自證知，以此知內境相之為可欲或不可欲。此判別或
決定屬概念分別，應發生在現量知之後。依此理解，量果是見相二分所組成之識知的自證知，量
可說是這自證知證知該識知的作用，所量則是該識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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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該境物即依該相(rupa)被了知。23為此，相應於識知內的諸多面向(akara)，
如是如是施設「量」與「所量」等義。但﹝究實言之﹞，一切法無作用。24即說，

﹝境﹞顯現相是所量，量與量果二者即：

能取相與﹝自﹞證知，故此三分不相離。25(10)

yadabhasam prameyam tat pramanaphalate punah |
grahakakarasamvittyos trayam natah prthak krtam ||10||

然則，所說「知具二相」義，如何得知？

境知異於彼之知，以此二相義﹝得成﹞；

visayajbanatajjbanaviwesat tu dvirupata |

實在說來，以色等物為境的知(A1)有境顯現相與自顯現相，但是，該境知的知(A2)
則有具彼境相之知(=A1)的顯現相及其自顯現相。26若不然者，即如果該境知(A1)
只有彼境相，或只有它的自﹝顯現﹞相，則這境知與這境知的知(A2)二者將無從

區別。復次，﹝如果識知不具二顯現相，那麼﹞續起之識知將不會有前行﹝之識

知的﹞境物的顯現相，因為﹝這續起知生起時，﹞該﹝境物已不存在，自然﹞不

能是﹝這續起知的﹞對境。27緣此，知的二相義得成。﹝尤有進者，﹞

也因後時回憶故，

smrter uttarakalam ca

這﹝頌文﹞指涉﹝前此所說的﹞二相義。在現證或領受知(anubhava)後某時，

﹝意識中或﹞生起該知及其境物的回憶，因此，識知具有二相。再者，識知的自

證性(svasamvedyata)﹝也以此成就﹞。何以故？

因不憶及未知者。(11)

na hy asav avibhavite ||11||

畢竟說來，不見有對未曾領受的對象知的回憶，如色等物的回憶那樣﹝，若先未

23 依此理解，量果是外境對象的識知，量是對象相性，所量則是外境。
24 參考《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問：為眼見色，為識等耶？答：非眼見色，亦非識等，以一切
法無作用故，由有和合，假立為見」(T31: 703b)。
25 《成唯識論》「如《集量論》伽他中說：似境相所量，能取相自證，即能量及果，此三體無別」
(T31: 10b)。依此理解，量果是心識三分中的自證分，量是見分，所量則是相分。
26 此處的「境知之知」是指對前一識知(A1)的分別知，而不是該知(A1)的自證知，因此，這裡所
說無關乎證自證分。
27 此處所言，殆近於一般所說的「後像」(afterimage)或「視覺殘留」(persistence of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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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該物，則無從憶及﹞。有謂，識知一如色等物，也為其他識知所領受。這不

應理。因為，

他知領受，則無窮，

jbanantarenanubhave ’nistha

在識知為他知所領受的情況，則有無窮﹝回溯之過﹞。云何如此？

彼知也須回憶故；

tatrapi hi smrtih |

彼領受﹝第一﹞知的識知，也應可見於後時﹝為人所﹞回憶。﹝如此，這第二知

當先為一第三知所領受。﹞如是，在還需另一知以領受彼﹝識知﹞的情況下，則

有無窮﹝回溯之過﹞。﹝如若這樣不斷回溯，我人心識將無法從一境物轉移向於

其他境物，唯此事則眾人所共許：﹞

如是，將無他境轉移事，此則所共許。(12)

visayantarasabcaras tatha na syat sa cesyate ||12||

質是之故，確然應認許識知的自證性，而這﹝自證知﹞即是量果。現量離分別，

如是安立。


